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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料表

（1）配料表的引导词

配料表应以“配料”或“配料表”为引导词。当加工过程中所用的原料已改变为其他成分（如酒、酱油
、食醋等发酵产品）时，可用“原料”或“原料与辅料”代替“配料”或“配料表”，并按要求标示各
种原料、辅料和食品添加剂。加工助剂不需要标示。在食品制造或加工过程中，加入的水应在配料表中
标示。在加工过程中已挥发的水或其他挥发性配料不需要标示。

（2）配料的名称

预包装食品的标签上应标示配料表，单一配料的预包装食品也应当标示配料表。配料表中的各种配料名
称也应符合食品名称的要求，食品添加剂应标识食品添加剂通用名称。配料表中配料的标示应清晰，易
于辨认和识读，配料间可以用逗号、分号、空格等易于分辨的方式分隔。

（3）配料的顺序

各种配料应按制造或加工食品时加入量的递减顺序一一排列；加入量不超过2%的配料可以不按递减顺序
排列。

（4）复合配料的标注方式



如果某种配料是由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其他配料构成的复合配料（不包括复合食品添加剂），应在配料表
中表示复合配料的名称，随后将复合配料的原始配料在括号内按加入量的递减顺序标示。如果直接加入
食品中的复合配料已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地方标准，并且加入量小于食品总量的25%，则不需要标
示复合配料的原始配料。加入量小于食品总量25%的复合配料中含有食品添加剂，若符合《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14）规定的带入原则且在
产品中不起工艺作用的，不需要标示，但复合配料中在 产品中起工艺作用的食品添加剂应当标示。推荐
的标示方式为：在配料名称后加括号，并在括号内标示该食品添加剂的通用名称，如“酱油（含焦糖色
）”。

如直接加入食品中的复合配料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地方标准，或该复合配料已有国家标准、行业
标准或地方标准且加入量大于食品总量的25%，则应在配料表中标示复合配料的名称，并在其后加括号
，按加入量的递减顺序一一标示复合配料的原始配料，其中加入量不超过食品总量2%的配料可以不按递
减顺序排列。

此外，复合配料需要标示其原始配料的，如果部分原始配料与食品中的其他配料相同，还可以在配料中
直接标示复合配料中的各原始配料，各配料的顺序应按其在终产品中的总量决定。例如，豆沙馅面包的
配料：小麦粉、豆沙馅（红小豆、白砂糖、食用植物油、糯米粉）、水、白砂糖、人造奶油、酵母、食
用盐。豆沙馅是复合配料虽然有国家标准《食品馅料》（GB/T 21270-2007），但是添加量超过25%，因
此需要展开标注，其标注方式是“豆沙馅（红小豆、白砂糖、食用植物油、糯米粉）”。由于豆沙馅的
原始配料中有白砂糖，和豆沙馅面包的其他配料“豆沙馅”的各原始配料。豆沙馅面包的配料还可以标
注为：小麦粉、红小豆、水、白砂糖、食用植物油、人造奶油、糯米粉、酵母、食用盐。

（5）食品添加剂的通用名称

食品添加剂应当标示其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14）中的食品添加剂通用名称。

如果《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14）中对一个食品添加剂规定了两个及以上
的名称，每个名称均是等效的通用名称。以“环己基氨基磺酸钠（又名甜蜜素）”为例，“环己基氨基
磺酸钠”和“甜蜜素”均为通用名称。

“单双甘油脂肪酸酯（油酸、亚油酸、亚麻酸、棕榈酸、山嵛酸、硬脂酸、月桂酸）”可以根据使用情
况标示为“单双甘油脂肪酸酯”或“单双硬脂酸甘油酯”或“单硬脂酸甘油酯”等。

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14）的规定，阿斯巴甜应标示为“阿斯巴甜（含苯丙氨酸）”。

食品添加剂质量标准中食品添加剂名称可作为通用名称。

（6）食品添加剂的标注方式

配料表应当如实标示产品所使用的食品添加剂，但不强制要求建立“食品添加剂项”。在同一预包装食
品的标签上，所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及可以选在以下三种形式之一标示：



一是全部标示食品添加剂的具体名称，食品添加剂的名称不包括其制法，如加氨生产、普通法、亚硫酸
铵法生产的焦糖色，在标签上可统一标注为“焦糖色”；

二是全部标示食品添加剂的功能类别名称及国际编码（INS号），如果某种食品添加剂尚不存在相应的国
际编码，或因致敏物质标示需要，可以标示其具体名称，如“磷脂”可以表示为“大豆磷脂”；

三是全部标示食品添加剂的功能类别名称，同时标示具体名称。食品添加剂可能具有一种或多种功能，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14）列出了食品添加剂的主要功能，供使用参考
。生产经营企业应当按照食品添加剂在产品的实际功能在标签上标示功能类别名称。举例：食品添加剂
“丙二醇”可以选择标示为：1丙二醇；2增稠剂（1520）；3增稠剂（丙二醇）。

食品中添加了两种以上同一功能的食品添加剂，可选择分别标示各自的具体名称；或者选择先标示功能
类别名称，再在其后加标示各自的具体名称或国际编码（INS号）。举例：可以标示为“卡拉胶、瓜尔胶
”“增稠剂（卡拉胶、瓜尔胶）”或“增稠剂（407,412）”。如果某一种食品添加剂没有INS号，可同时
标示其具体名称。举例：“增稠剂（卡拉胶，聚丙烯酸钠）”或“增稠剂（407，聚丙烯酸钠）”。

（7）复配食品添加剂的标示

应当在食品配料表中一一标示在终产品中具有功能作用的每种食品添加剂。若标注复配食品添加剂的名
称，需注意复配食品添加剂的命名规则应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复配食品添加剂通则》（GB
26687-2011）的规定。应以“复配”+“GB
2760中食品添加剂功能类别名称”或“复配”+“食品类别”+“GB 2760中食品添加剂功能类别名称”，
如复配水分保持剂，或复配肉制品水分保持剂等。例如：某食品添加剂了复配着色剂，可标示为“复配
着色剂（天然胡萝卜素、苋菜红）”或在配料表中直接标注“天然胡萝卜素、苋菜红”。

（8）食品添加剂中辅料的标示

食品添加剂含有的辅料不在终产品中发挥功能作用时，不需要再配料表中标示。食品添加剂中的辅料是
为了单一或复配的食品添加剂的加工、贮存、标准化、溶解等工艺目的而添加的食品原料和食品添加剂
。这些物质在使用该食品添加剂的食品中不发挥功能作用，不需要再配料中标示。如含有食用植物油、
糊精、抗氧化剂等辅料的叶黄素可直接标示为“叶黄素”，或者“着色剂（叶黄素）”“着色剂（161b
）”。

（9）酶制剂的标示

酶制剂如果在终产品中已经失去酶活力的，不需要标示；如果在终产品中仍然保持酶活力的，应按照食
品配料表标示的有关规定，按制造或加工食品时酶制剂的加入量，排列在配料表的相应位置。

对于不需要标示的加工助剂、酶制剂、食品添加剂中的不发挥工艺的辅料等，企业也可以在配料表中标
注。

食品营养强化剂应当按照《食品营养强化剂使用标准》（GB 14880-2012）或原卫计委公告的名称标示。



既可以作为食品添加剂或食品营养强化剂又可以作为其他配料使用的配料，应按其在终产品中发挥的作
用规范标示。当作为食品添加剂使用，应当标示其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14）中规定的名称；当作为食品营养强化剂使用，应标示其在《食品营养强化剂使用标准》（GB 
14880-2012）中规定的名称；当作为其他配料发挥作用，应当标示其相应具体名称。例如。味精（谷氨酸
钠）既可以作为调味品有可以作为食品添加剂，当作为食品添加剂使用时，应标示为谷氨酸钠，当作为
调味品使用时，应当标示味精。

 

3、配料的定量标示

（1）如果在食品标签或食品说明书上特别强调添加了或含有一种或多种有价值、有特性的配料或成分，
应标示所强调配料或成分的添加量或在成品中的含量。

当强调某种预包装食品“含有”某种配料或成分时，需要进行定量标示，应同时满足两个条件。

一是“特别强调”，即通过对配料或成分的宣传引起消费者对产品、配料或成分的重视，以文字形式在
配料表内容以外的标签上突出或暗示添加或含有一种或多种配料或成分；

二是“有价值、有特性”，即暗示所强调的配料或成分对人体有益的程度超出该食品一般情况多应当达
到的程度，并且配料或成分具有不同于该食品的一般配料或成分的属性，是相对特殊的配料。在满足“
特别强调”的前提下，只有具备“有价值、有特性”中的一点就应当进行定量标示。如在配料之外特别
强调“添加草莓原浆”，则在配料表中标注草莓原浆添加量或含量。

（2）如果在食品的标签上特别强调一种或多种配料或成分的含量较低或无时，应标示所强调配料或成分
在成品中的含量。例如，某产品在标签上标示“无蔗糖”，强调了蔗糖的含量，此时需要标示出蔗糖在
该产品种的含量；某产品食品名称标示“无淀粉火腿”，则应标示产品中淀粉含量。

（3）食品名称中提及的某种配料或成分而未在标签上特别强调，不需要标示该种配料或成分的添加量或
在成品中的含量，如产品名称为“阿胶糕”，“阿胶”只在名称中提及，未在标签上特别强调添加了“
阿胶”，名称上也未特意将“阿胶”字体更突出、更显眼，则无须标注阿胶的添加量或在成品中的含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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